　关于做好在宁院校和厅直属事业单位会计人员
   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
　　苏教办财﹝2014﹞26号

在宁各高校、中专校，厅直属事业单位：

　　根据财政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和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14年在宁部省属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通知》（苏财会〔2014〕25号）精神，经研究，省教育厅委托江苏省教育会计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组织在宁省属各高校、中专校及厅直属事业单位会计人员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在宁高校（含民办高校）、中专校及厅直属事业单位经过信息采集的会计人员。

　　二、培训内容

　　高校会计制度解析、新财务模式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探讨、高校财务审计发现问题案例分析等。

　　三、培训时间

　　2014年10、11月，分四期，每期三天。日期安排为：第一期，10月29-31日；第二期，11月5-7日；第三期，11月12-14日；第四期，11月19-21日。具体日程安排及开班时间由承办方另行通知。

　　四、报名及培训地点

　　请各相关单位按附件要求，认真做好报名工作，并于10月24日前将参加培训人员名单报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学楼201室（南京市宁海路122号随园校区），报名表Eecxl文档直接发送到kjjxjy83598286@163.com信箱。联系人：张宁、王令梅、徐耀缤，电话：83598286。

　　五、收费标准

　　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印发的《江苏省培训收费管理办法》（苏价规〔2013〕2号）规定，每人缴纳培训及资料费，合计150元。缴费账户：南京师范大学，账号：4301011419001081051，开户行：南京市工商银行宁海路分理处。

　　六、其他事项

　　请有关单位按通知要求，安排好近期财务工作，分期分批组织会计人员参加培训。参加过省统一组织的财务处长培训班的可不参加本次培训，请在报名名单中注明。请参加培训人员结合培训内容，做好培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培训时请带身份证刷卡，作为考核存档依据。有关表格请到教育厅网站（http://www.js.edu.cn）下载中心下载。

　　附件：2014年省教育厅继续教育登记表
　　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4年10月16日

